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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三门峡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三编办〔2022〕53 号

★

中共三门峡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公布第二批放权事项与权责清单对应调整

结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经济

开发区、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党工委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：

根据中共河南省委、河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

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豫发〔2021〕

23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放权赋能

改革的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22〕99 号），我市已将第二批 86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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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至 4 个县（市）。为厘清市县两级权责

边界，实现权限下放与权责清单同步调整，经市政府有关部门确

认，现予公布第二批放权事项与权责清单对应调整结果（见附

件）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经济开发区、现代服

务业开发区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调整事项的衔接落实，

严格按照管理范围行使职权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防止出现管理

真空。县（市）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承接运行第二批 86 项下放

权限，市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变相行使。本通知印发

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将涉及本部门的调整事项在本

部门网站公布。

附件：三门峡市政府部门第二批放权事项与权责清单对应调

整结果

中共三门峡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28 日



附
件

：

三
门

峡
市

政
府

部
门

第
二

批
放

权
事

项
与

权
责

清
单

对
应

调
整

结
果

序 号
主
管
部
门

放
权
事
项

职
权
类
别

权
责
清
单
对
应
事
项
及
序
号

调
整
意
见

下
放
后
管
理
范
围

1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不
跨

县
（
市

）
的
独

立
选

址
的

高
速

公

路
附

属
设

施
（
含
独

立
选

址
的

高
速

公

路
互

通
式

立
交

、
连

接
线

、
服

务
区

、

收
费

站
）

项
目

审
批

（
核

准
）

行
政

许
可

《
政

府
核

准
的

投
资

项
目

目
录
（

河

南
省

）
》
确
定

的
项

目
审

核
（
核
准

）

（
序

号
1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2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坡
耕

地
水

土
流

失
治

理
工

程
项

目
审

批
行
政

许
可

政
府

投
资

项
目

审
核
（
批

）
（
序
号

32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非
跨

县
（

市
）

11
0
千
伏

及
以

下
和

产

业
集

聚
区

局
域

电
网

22
0
千
伏

电
网

项

目
核

准

行
政

许
可

《
政

府
核

准
的

投
资

项
目

目
录
（

河

南
省

）
》
确
定

的
项

目
审

核
（
核
准

）

（
序

号
1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4
市
科

技
局

市
级

科
技

企
业

孵
化

器
备

案
其
他

职
权

无
列
入

权
责

清
单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5
市
科

技
局

市
级

众
创

空
同

备
案

其
他

职
权

无
列
入

权
责

清
单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6
市
科

技
局

省
级

中
试

基
地

建
设

审
核

推
荐

其
他

职
权

无
列
入

权
责

清
单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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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
市
人

力
资
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局
人
力

资
源

服
务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人
力

资
源

服
务

许
可

（
序

号
87

7）

取
消
（
已
全

部
下

放
至

县
市

区
）

28
市
人

力
资
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局

培
训

层
次

为
中

级
（
四
级

）
的
民

办
职

业
培

训
学

校
设

立
、
分
立

、
合
并

、
变

更
及

终
止

审
批

行
政

许
可

民
办

职
业

培
训

学
校

设
立

、
分

立
、

合
并

、
变

更
及

终
止

审
批

（
序

号

87
5）

保
留

培
训

层
次

为
高

级
（

三
级

）

的
民

办
职

业
培

训
学

校
设

立
、
分
立

、
合
并

、
变
更

及

终
止

审
批

29
市
自

然
资

源
局

土
地

开
垦

区
内

开
发

未
确

定
使

用
权

的
国

有
土

地
从

事
生

产
审

查
（
一
次

性

开
发

二
百

公
顷

以
上

四
百

公
顷

以
下

的
）

行
政

许
可

土
地

开
垦

区
内

开
发

未
确

定
使

用

权
的

国
有

土
地

从
事

生
产

审
查
（

序

号
95

5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0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水
运

建
设

项
目

竣
工

验
收

行
政

许
可

水
运

建
设

项
目

竣
工

验
收

（
序

号

17
85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1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船
舶

进
入

或
者

穿
越

禁
航

区
审

批
行
政

许
可

船
舶

进
入

或
者

穿
越

禁
航

区
许

可

（
序

号
18

12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2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公
路

建
设

项
目

竣
工

验
收

行
政

许
可

公
路

建
设

项
目

竣
工

验
收

（
序

号

18
04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3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水
上

水
下

活
动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无
列
入

权
责

清
单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4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公
路

建
设

项
目

施
工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公
路

建
设

项
目

施
工

许
可

（
序

号

17
96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、
陕
州

区
、
城
乡

一

体
化

示
范

区
、

经
济

开
发

区
、

现
代

服
务

业
开

发
区

35
市
交

通
运

输
局

县
际

道
路

旅
客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行
政

许
可

道
路

旅
客

运
输

经
营

许
可

（
序

号

18
23
）

保
留

湖
滨
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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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三门峡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 2022年12月28日印发




